
承诺书

宁波市政务服务中心：
根据 2025-2027 年宁波市级公务出行用车服务框架协议

采购项目要求，我方对响应标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我方承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公车租

赁行业相关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 2025-2027 年宁波市级公务
出行用车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征集文件有关要求，合法经
营，按章办事，诚实守信，自觉维护宁波市公车租赁供应商
良好形象。

二、我方承诺在主管单位准许范围内合法经营，并在业
务开展区域内全面履行征集响应承诺，服务标准不低于汽车
租赁经营服务规范及行业规定的其他相关条款，圆满完成各
公车租赁服务任务，确保质量，提供快捷、方便、满意的服
务。

三、我方承诺实行明码标价，优惠公开。我方将设立专
门机构服务采购单位，并在公司内明显位置公示市场公开报
价、服务承诺，以及公车租赁价格、质量、服务的监督管理
办法等；在浙江政府采购网及时更新公车租赁价格信息；保
证在与同类企业竞争中，不使用恶意竞价等非正当手段。

四、我方承诺合同最高价格组成为：[基准价×（1-优惠
率）（含油（电、气）费用）]+[超时、超程费]+[过路过桥
（渡）费、停车费（按实结算）]，服务产生的驾驶员食宿
由采购单位负责（不得超过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办
法规定的标准），具体结算规定见征集文件第五点“费用基
准价及超时、超公里费用收取规定”，除此之外不再收取其
它费用。采购单位可以与我方在不超过最高价格前提下协商
确定合同的最终价格。我方提供的优惠率不低于给予其他客
户的优惠率以及日常对外公布的优惠率。

五、我方承诺成立公车租赁服务团队，积极参与直接议
价、二次竞价等；在参与各种公车租赁项目时，合理报价的
优惠幅度不低于响应优惠率。

六、我方 24 小时服务电话： 0574-87091218 ，总协调
人：冯力飞，职 务：分公司副总经理，办 公电话 ：



0574-87091205 ，手机： 13454712760 。
七、我方承诺对本项目“先服务、后结算”制度，依据

采购单位出具的有效函件（如公函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明）
或签署的合同、协议等实施公车租赁服务，原则上不在服务
前要求采购单位提供押金、抵押、信用授权等。如有特殊情
况将与采购单位协商，取得采购单位同意后方予实施。

八、我方承诺符合以下要求：
1.配备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匹配的组织管理机构、

岗位设置和人员。
2.除按国家规定投保的交强险外，建立风险控制措施，

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等其他险种、采用安全保障基金等风险管
理措施进行自保或内保。同时承诺按法律确定的责任履行赔
偿义务。

3.联合体牵头方自有营运车辆 10 辆及以上，车辆使用
性质登记为租赁，提供车辆行驶证。（标项 1 适用）

4.联合体牵头方自有营运车辆 5 辆及以上（新能源），
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租赁，提供车辆行驶证。（标项 2 适用）

5.自有营运客车 5 辆及以上，并提供《道路运输证》（经
营范围含道路客运）。（标项 3 适用）

6.自有营运客车 1 辆及以上（新能源），并提供《道路
运输证》（经营范围含道路客运）。（标项 4 适用）

7.保持车容整洁，车辆各部件完好有效。如发生机械故
障或发生交通事故不能继续履行服务等情况，应妥善解决，
提供换车服务，保障用户需求。

8.具有有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
资格证》。（标项 3、4 适用）

9.按照合同要求，选派相应资质和安全技术性能良好的
车辆和人员提供客运服务。如需临时调换（但不允许转包）
须征求用户意见。

10.拟提供服务驾驶员持有相应的驾驶证，具有 3 年及
以上驾驶服务工作经验，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，品性端正，
无犯罪记录，3 年内未发生过重大事故，普通话听讲流畅，
配备联络工具，全天内能保持联络，积极配合调度，服务意
识好。



11.我方承诺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采购单位经办人的廉
政工作，防止腐败现象的出现。

12.设有专线服务电话 7*24 小时服务，不论业务量大小，
随时响应采购单位的各项要求，并按采购单位要求免费提供
上门服务。提供 24 小时叫车服务，公布 24 小时叫车电话。
对于租赁服务，若车辆出现机械故障或发生交通事故不能继
续履行服务等情况，无法正常行使，将及时提供救援服务，
若 1小时内不能修复，将提供替换车为承租人提供客运服务。

13.建立用户投诉和回访制定。在合同期内定期征求用
户意见建议，并形成记录；公布 24 小时服务监督电话；在
受理投诉 24 小时内，了解核实情况，经核实确属本企业相
关当事人员责任的，应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，于 7 个工作
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。

14.重大活动服务应按照政府相关组织部门任务要求，
申请供应商提供客运服务保障。

15.建立车辆详细档案以及客户档案，提供及时维修、
检修及保养服务，确保租赁服务车辆具有良好的技术状况；
对公车租赁业务建立采购单位档案，档案内容应有需求一览
表、验收单，实行“表单合一”管理，开展跟踪服务。

16.严格履行响应承诺的各种特惠和延伸服务；积极创
新，满足并探索公车租赁服务新方式。

17.保证采购单位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，积极主动与采
购单位配合，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公车租赁服务期限内完成公
车租赁工作。对承接的公车租赁服务业务，单独建立帐户核
算。

18.按采购单位提出的需求制定详细的服务方案，并与采
购单位签订服务合同，内容应包括承运时间、起止地点、线
路、承运人员、日程安排、费用及结算方式、双方权利和义
务、违约责任、意外风险（应包括意外风险承担方式、承担
种类及金额）等条款。其中，对于采购单位提出的新能源车
租赁服务需求，应结合现行政策及用户条件，制定充分可行
的服务方案。

九、我公司具有完善的风险控制措施等内部管理制度。
十、我公司提供租赁服务的车辆按规定安装有行驶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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